
有者权益的增加。《金融 企业会计制度》第1章

第7条还规 定：“金 融 企 业的 会计核 算应 当 以

权责发生制为基础”。

然而，《保险公 司财务制度》第8章第53条

规 定：“保 费收入，指公 司按规 定向投保人收

取的保险费及储金折算利息。”“分保费收入，

指分入分保公 司接 受分入分保 业务时 ， 按 分

入分保 合同条款规 定向分出分保 公 司收取的

保险 费收入。”保险 企业的特点是收取保费在

前，向 用 户提供保 险保障在后。保险 企业在某

一会计期间收 取的保 费并不一定导致相同数

额的 所有者权益增加 ，它有预收 款的性 质，趸

交保 费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。因此 ，保

费收 入、分保费收入是不符合收入定义的。而

定义却是确认的首要标准。根据保 费收入、分

保 费收入的上述定义 ，以 及《金融 企 业会计制

度》规定的保 费、分保 费收入的 三 个确 认 条件

所确认的保费收入、分保 费收入，并非 真正 的

收入，只 能看作是收 付 实现 制意 义 上的收入，

而这样的收 入显然与其他企业的收 入没有任

何 可比 性 ， 与许多国 家的保 费收入也没有可

比性。但是，它却很容易给人以 与 其他 企业收

入相同的错觉 ，使人忽略 了 这样的保 费收入

的递延收入性 质和其中的未来责任， 不 利 于

保 险 企业对风险 的预 警和控制。为 了 避免保

费收 入、分保 费收 入与收入定 义的 冲 突，可以

将现 行保 险 公 司会计制度中的保 费收入称 为

直接 业务保 费，将分保 费收入称 为 分保 业务

保费， 二者的确认 标 准仍 然采用现 行会计制

度规 定的保 费、分保 费收 入的 确 认 标 准。“直

接业务保 费”、“分保 业务保费”两 个会计科目

仍 然 可以 作为 损益类会计科目。将直接 业务

保 费、分保 业务保 费调整为 符合权责发 生制

原则的收入时，依 然需要借助 于有关各项 责

任 准备金。可以 将保 险 公 司的收 入分 为 承保

业务收入、投资业务收 入及 其他业务收 入等，

这些均符合收 入定 义 和权责发 生制的 收 入。

也 可 以 在 利 润 表上 使 用 这种 收 入概 念和 分

类 ，比 如 ，在利 润表上 ，短期 财 产险 的 承保 业

务收入项 目 ，等 于直接 业务保 费项 目 +分保 业

务保 费项 目-分 出业务保费项 目 -提存未到期

责任准备金项 目 +转回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项

目；除 了 承保 业务收入外，利 润表上还有投 资

业务收入、其他业务收 入及 营业外收入等收

入类项 目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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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有趣的 会计问题解析

陈友梅  高立萍

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中，新的经

济业务层出不穷，这给会计核 算的规范

化带来极 大的挑战，同时，一些简单、现

实的经济业务也使得会 计业务处理趣

味化。以 下是笔者在实务中遇到的一个

有趣的会计问题 ，笔者从交易的目的以

及 交易的 实质两 个方 面 对其进行 了 解

析，并提出 了 个人的看法，与大家探讨。
某企业的老总富有艺术眼光，以 企

业的名义参与拍卖 ，高价购 买 了一幅 名

人字画 ，除了接待重要客人时挂在会议

室墙上，大部分时间都将其存在银行的

保管箱中，据说还另 有妙 用。这可难住

了我们一板一眼的会计，购买名人名画

应费用化还是资本化？在会计上该怎么

核算呢？如 果资本化 又如 何摊销呢？

首先，资本化 是肯定的 ，因为 名 画

是企业通过竞拍所拥有，且能够在预期

带来经济利益的 流入，符合资产的定

义 ，故 应该将其资产化 ，而 不能作为期

间费用；又因为名画的效益不只 涉及一

个会计年度，所以 应将购买名 画的支出

资本化。
其次 ，名 画价值不 菲，购 买目的通

常可以 归为 三种：投 资、收藏或 用 于公

关，而 不同的目的对企业的经营影响不

同，其会计处理也应因此 不 同：第一，在

投资目的下，名 画价值的 实现 类似 于投

资收回 ，当然并不像股权投资或者债权

投资，可以 预 见分红或分息的收益，因

此 ，笔者认为，应视企业对该笔投 资资

金预计回 收 时间情况，将其计入长期投

资或者短期投资中的其他投资项目，这

样更符合经济业务的 实质；第二 ，如 果

持有的目的是收藏（暂将法人行为人性

化，且收藏品 资金未纳入经营资金循环

中），同样也会给 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

流入，这是一种无形的经济利益流入，

如 企业文化的定位、老总“儒 商”形象的

塑造等，这时应该将其计入无形资产，

才能真实反映其业务实质；第三，如 果

企业老总购 买名画是为 了 将来在关键

时刻送给 有关人员进行公关，则宜先作

为库存商品入账管理 ，在出手时再计入

相关的期间费 用。
再次 ，对于摊销问题 ，先比较相关

的两项资产——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，

这两项资产都是企业正 常生产 经营中

需要的，同时相关资产存在价值损耗，

通过提折旧 或摊销以 真 实反映在经管

过程中其价值到成果的转化。而名人字

画并不符合上述的特点，它与企业的生

产经营无关，价值是由宏观经济形势、

艺术审美观和艺术品 市场供需关 系决

定的，且一般情况下持有时间越长越珍

贵，不会因为展示 而磨损，也不存在有

形损耗和无形损耗 ，因此，名人字画 不

应该进行摊销。但是，在会计年度终了

时，应 当进行价值测试 ，通过比 较艺术

品 的行情，再扣除相关的拍卖变现费用

以 计算其预计可收回金额 ，如 果有价值

减损的情况则应计提减值准备。
最后 ，再来探讨一下涉税的相关处

理 ，即当 出让 方 为 商业企业 ，在取得名

画时对方开出了增值税专用发票。笔者

认为 ，在企业持有目的是投资或收藏情

况 下 ，进项税金应 当作为名画价值的组

成部分记入相关的资产项 目，而 当持有

目的是用于公 关，名 画计入库存商品 核

算时，相关税金可以 作为 当期进项 来抵

扣，但在出手时应作视同销售来计缴相

关的销项税金。

这只是一个较为 简单的案例 ，与此

相类似的经济业务还有许多。它们不仅

体现 了会计核 算的多样性 ，而且给单调

的会计账务处理赋予了时代的新鲜感，

拓展了新的探讨空间。

（作者单位：天健华天会计师事务所

  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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